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學士班畢業專題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年4月1日系務會議通過
一、本系專題共4學分，分別於大三下學期及大四上學期修課。
二、為讓學生學習團隊精神，可自行選定組員，每組至多5 人。個人單獨一組者須繳交報告說明理由，經系主任核准。

三、聘請外校之教師擔任指導教授者，須自付指導費用叁仟元。
四、本系每位專任教師至多收二組學生為原則。

五、聘請外校或外系擔任指導教授時，其應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或博士學位者。聘請講師擔任指導教授時，需另請一位本系專任教師協同指導。
六、大三上學期（12月31日前），完成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。
七、完成指導教授同意書簽署的過程中，指導教授及學生應在全程相互尊重與相互充分告知的前提下進行。若有不符合之情事，致有異議者，師生均得提交本系系務會議審議。
八、申請更換指導教授時，應填妥更換指導申請書，經雙方（新舊）指導教授簽准後，於大三下學期開學二週內完成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          九、專題報告呈現方式：（以下擇一，學術論文至少10000字，其他方式呈現者，附加論文至少5000字）
（一）學術論文 、（二）紀錄片製作
（三）個人創作、（四）具體作品展
（五）戲劇表演、（六）其他（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者）
十、大三下學期結束前二週，需繳交專題期中報告二份，（一份指導教授，一份系辦公室），俾利評分。
十一、每學期期末須詳列組員分工明細，交指導教授作為評分參考。畢業專題分數評定，第一學期指導教授評分；第二學期口頭發表成績佔40%，指導教授評分佔60%。
十二、申請專題發表需備妥三份專題發表審查意見表、三份論文，於規定日期內繳交系辦公室。（非論文呈現者，需交作品）
十三、論文需以雙面影印，勿膠裝封面，以釘書機裝訂即可。
十四、專題發表當日需備妥專題之大綱20份，供在場同學參閱。
十五、專題若經審查為有條件通過者，修改之部份需列修改清單，將清單裝訂於封面之下一頁。並將修改之部份備妥三份原稿，於規定之日期內繳交給原口試委員，以備審查委員會重審。
十六、專題發表當日，各組應於口試時間前三十分鐘確認考場設備，考試日期及地點，公佈於本系網頁。
十七、畢業專題之最後完稿應彙整成冊，陳列於本系圖書室。

十八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